附件1：
上海市科研成果推广应用示范社区创建标准（暂行）
科研成果推广应用示范社区（以下简称“成果示范社区”）是指围绕居民需求，通过在科普工作内容、机制、组织、载体和手段等方面的创新，使一批贴近居民生活的、较为成熟的科研成果在社区应用推广，成效显著，并能起到一定的引领和示范作用的社区。

一、创建主体

本市各区（县）的街道或镇（乡）
二、基本条件

1、建立工作机构。明确领导班子和分管领导在创建成果示范社区方面工作的具体职责。在实施区域内，建立由街道（镇、乡）牵头，居委会、业委会、物业公司、社会公益组织、科普志愿者、科技企业、居民等代表组成的工作小组，明确工作职责，制定工作计划。
2、保障经费投入。成果示范社区建设经费列入区（县）及街道年度经费预算，保障创建项目顺利开展。

3、明确实施区域。根据街道或镇（乡）的特点，明确辖区内50%以上的居住小区作为成果应用示范的“实施区域”。

4、征询居民意见。成果示范社区的创建工作应广泛征询“实施区域”内居民的意见，居民支持率应达到80%以上。

5、实施合法合规。成果应用推广实施过程中，应严格按照国家和本市相关招投标、环评等规定和标准；严格遵循科普的公益性，杜绝出现科研成果推广应用与商业营销相混淆的现象。
6、具有一定基础。曾获评上海市科普示范社区，承担过市、区两级科普示范项目，或曾开展过科研成果在社区的推广应用工作，并取得良好社会效益。

三、创建要求

1、成果应用与居民生活相结合。根据居民对生活质量提高和社会环境改善的需求，重点围绕与市民生活密切相关的节能减排、环境保护、饮食卫生、医疗保健、智能系统、应急避险等方面选择科研成果应用。

2、建立“产学研社”结合新模式。社区与有关高校、科研机构、科技企业合作，开发完善、系统集成、普及推广与居民生活密切相关的科研成果；同时支持和发挥大学生科学商店、社会公益组织、科普志愿者队伍在“产、学、研”与居民间的桥梁纽带作用，并开展客观的效果评测工作。

3、充分挖掘社区公共服务资源。抓住社区文化活动中心、社区公共卫生服务中心等公共服务设施建设的契机，形成以居民为主体，社区为基础，科研成果为依托，社会积极支持的社区科普及成果应用推广新格局。
4、注重宣传手段多样化。充分发挥现有的科普活动场所、科普宣传画廊、社区网络平台、常规科普活动的宣传推广作用。同时，积极探索和运用体现互动性的各种先进科普形式、载体和手段，广泛征求居民意见，提高成果应用推广活动的居民参与度和认可度。
四、示范效果

成果示范社区建成后，应达到以下示范效果：

1、成果应用满足居民需求。在实施区域内，围绕居民需求的科研成果得以广泛应用，让居民“看得见、摸得着、得实惠”，居民满意率达到80%。
2、产学研社结合取得成效。高校、科研机构、科技企业在社区成果应用推广工作中充分发挥了依托作用，依据居民需求不断完善实施方案；社会组织等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充分发挥了桥梁纽带作用，使社区居民理解相关科学知识，促进一批科研成果进入社区，应用覆盖率达到85%以上。

3、应用推广体现自身特点。成果应用推广活动贴近市民生活，贴近社会热点，贴近科普工作，贴近文化建设，成为推动社区和谐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载体，彰显出鲜明的特色，并产生一定的示范效应。
4、科普管理水平得到提升。社区科普工作的管理水平在所在区县处于领先地位，在管理机制、组织架构、宣传载体、工作方法等方面有创新之处，某一方面达到全市先进水平。
附件2：

创建“上海市科研成果推广应用示范社区”申报推荐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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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上海市科研成果推广应用示范社区

建设实施（试行）办法
    根据上海市科普事业“十二五”发展规划的要求，在上海市各区县街道镇建设一批“科研成果推广应用示范社区”（以下简称：“成
果示范社区”）。
一、宗旨和目的

“成果示范社区”建设是有组织、有计划地在社区（街道）推进科研成果科普化的一项实践活动，以“普及科学知识、提高生活质量、促进成果转化”为宗旨。通过创建活动，促进一批贴近百姓生活的、较为成熟的科研成果在社区的应用推广，以达到改善居民生活、提高科学素质、促进社区发展、营造创新氛围的目的。

二、总体目标

1、根据市民对生活质量提高和社会环境改善的需求，重点围绕与市民生活密切相关的节能减排、环境保护、饮食卫生、医疗保健、智能系统、应急避险等方面，选择一批科研成果（新技术、新产品）在社区（街道）开展示范应用。“十二五”期间，通过分阶段实施，科研成果（新技术、新产品）在实施区域内的应用覆盖率达到85%以上。

2、通过科研成果在示范社区（街道）的应用，使社区居民理解相关科学知识，引导居民积极参与示范应用活动，提升示范社区的科普内涵，让市民“看得见、摸得着、得实惠”。“十二五”期末，科研成果（新技术、新产品）在实施区域内应用的居民满意率达到80%以上。

3、通过“成果示范社区”建设，发挥辐射作用，带动周边社区居民关注科研成果应用的效果，以促进科研成果的产业化。

三、实施主体及区域

“成果示范社区”的建设主体为本市各区（县）的街道办事处或镇（乡）政府。实施区域为各街道办事处或镇（乡）政府所辖区域内的50%以上的居住小区。

四、实施意见

1、机构保障。建立由街道（镇、乡）牵头，居委会、业委会、物业公司、科普社会团体、成果（产品）提供方、居民等代表组成的工作小组（以下简称“工作小组”），明确工作职责，制定工作计划、规章制度和考核办法，建立项目管理、资料收集、数据统计、项目评估、民意反馈、投诉处理、档案管理等工作机制。

2、紧贴民生。选择的科研成果（新技术、新产品）要符合国家和上海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项目实施区域、项目实施内容、项目实施过程应广泛征询民意，调动居民参与的热情。

3、符合规定。项目实施符合国家和本市相关规定，特别是招投标、政府采购等相关规定。项目实施过程中应严格遵循科普的公益性，防止出现科研成果推广应用与商业营销相混淆的现象。

4、重点宣传。制订并实施项目推广宣传工作计划，每年开展相关领域科普宣传、展示和体验的主题实践活动不少于6次；建立“科研成果科普化”志愿者队伍，与大学“科学商店”合作，每年开展有关的科普社区服务活动不少于12次。项目实施区域内，做到资料入户、活动入户，公共场所设立宣教标识牌等，居民的知晓率应达到90%以上。

5、科学评估。工作小组要客观地、科学地做好项目实施各阶段的评估、小结工作，特别是项目实施前后效益的比较工作，应结合宣传推广计划，以扩大宣传效果。项目提供方应在工作小组的指导下，配合做好项目实施的评估工作。

五、建设经费

“成果示范社区”建设经费由市、区、街道（镇、乡）出资建设，同时，鼓励科研成果（新技术、新产品）提供方的公益性投入。
根据市科委年度经费预算安排，每年全市计划推进30个左右成果示范社区创建项目。
六、申报程序

1、由各区（县）科委（科协）按照以上“成果示范社区”目标要求和每年市科委发布的有关文件要求，组织辖区内的街道办事处或镇（乡）政府积极申报。

2、市科委根据申报程序组织专家进行网上评审并按年度计划和专家意见给予立项与资助实施。

3、各区（县）科委（科协）应对市科委项目立项要求予以资金配套，并对项目实施加强管理和监督检查。
七、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由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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